臺北市101年度國民小學推動生命教育績優學校評選實施計畫
一、依據
（1） 教育部生命教育中程計畫。
（2） 臺北市國民小學推動生命教育四年發展計畫（98－101年度）。
（3） 臺北市101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實施目的
（1） 協助本市各國民小學系統規劃生命教育主題，發展學校生命教育課程與教學活動，落實生命教育內涵。
（2） 藉由績優學校評選，表揚推動生命教育績優學校及其經驗分享，提供各校推動生命教育之參考。
（3） 本案評選出之績優學校將由教育局推薦接受教育部頒獎表揚。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五、協辦單位：臺北市國民小學推動生命教育工作小組
六、收件時間：101年10月12日（星期五）下午4時前（逾期不予受理）
七、收件地點：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輔導室
八、徵件對象：臺北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以學校為單位參加評選）
九、說明評選：
（一）獲得97～99學年度生命教育績優學校評選「特優」之學校，三年內請勿提出申請。
97學年度特優學校：國語實小、興華國小、大安國小、古亭國小、三玉國小
98學年度特優學校：中正國小、古亭國小、龍安國小、民權國小
99學年度特優學校：溪口國小、健康國小、忠孝國小
（二）由各校自我推薦，就100學年度（100年8月1日至101年7月31日）實施生命教育情形，填具自評表（附件一），連同佐證資料，於101年10月12日（星期五）前送至國語實小輔導室（逾期不予受理）。自評表請於收件截止日前e-mail予丁士恆老師shihheng@tc.meps.tp.edu.tw

1.附件一的自評表，請列印一式四份並分別裝訂，不放入佐證資料檔案夾內。
2.佐證資料內容聚焦在生命教育內涵，以精簡大要為宜，並以檔案夾裝置，最多放置二年內資料，請勿超過三本檔案夾。
3.聯絡電話：(02)2303-3555分機301  洽丁士恆老師。
（三）相關資料分別公告於臺北市教育局益教網～國小生命教育及國語實小網站首頁，請下載使用。
1.臺北市教育局益教網～國小生命教育:http://etweb.tp.edu.tw/fdt/D15/

2.國語實小網站： http://www.meps.tp.edu.tw/

十、評選原則
（1） 由教育局邀集學者、專家、督學成立評選小組，負責評選。
（2） 評選內容含「一般執行事項」70％及「創新作法／特色」30%。
（3） 評選方式：
1.初審：由評選委員會進行審查，以書面審查為原則，審查後擇優參加複審。
2.複審：由評選委員會就甄選者所提供之佐證資料進行複評，審查後擇優獎勵。
十一、獎勵績優
（1） 評選小組審查學校提送之自評表及佐證資料評定等第，榮獲績優的學校由教育局頒發獎牌、獎狀及敘獎獎勵，敘獎額度如下：
	定等第
	特優
	優選
	佳作

	名額
	以10選1為原則
	以10選2為原則
	若干名

	獎勵額度
	記功一次1人
嘉獎二次3人（含校長）
嘉獎一次3人
	嘉獎二次1人
嘉獎一次3人（含校長）
	嘉獎一次2人


      註：1.得依送件數量良窳酌以調整或從缺。
（2） 2.採四捨五入計。
（3） 績優學校須派員參加相關之成果發表、研討會報告及分享。
（4） 得獎名單將於101年11月23日前公布於教育局網站、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益教網～國小生命教育及國語實小網站。
（5） 得獎名單將於101年11月23日前公布於教育局網站、臺北市教育局益教網～國小生命教育及國語實小網站。
十二、榮獲績優學校，除接受本市表揚外，由教育局自特優學校中，再擇優推薦至教育部參加推動生命教育績優學校評選與表揚。
十三、經費：由教育部（局）相關經費支應。
十四、獎勵：推動本計畫有功人員，專案辦理敘獎。
十五、附則：本計畫奉 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北市101年度國民小學推動生命教育工作績優學校評選自評表
校名：（請填學校全銜）　　  

承辦人姓名：                       電話：               mail:

自評日期：　　年　　月　　日
	項
目
	一般執行事項
	執行情形  說明
（學校自填）
	請檢附相關
佐證資料

	實施生命教育工作績優執行情形

	１
	依據教育部友善校園計畫成立生命教育工作推動執行小組，以校長為召集人，相關處室主任為執行秘書，訂定年度工作計畫。
	
	請檢附小組成員名單、行政組織架構圖及相關會議資料。

	
	２
	了解憂鬱傾向及自我傷害高風險群學生，進行輔導工作。
	
	請附實施輔導之相關紀錄或資料

	
	３
	建置學生憂鬱及自我傷害預防處理機制，統整結合校內外資源共同進行防治工作。
	
	請附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及實施情形資料。

	
	４
	辦理教師生命教育、憂鬱及自傷防治輔導研習進修活動及學生宣導活動，鼓勵學校讀書會選讀相關書籍。
	
	明列各項研討會、座談會、工作坊等研習活動名稱、辦理日期、地點、參與人員、場次、人次及相關佐證資料。

	
	５
	鼓勵教師研發生命教育相關教材教法與教案，並配合九年一貫課程，進行融入式教學。
	
	提出學校具有生命教育內涵的主題統整課程與教學活動設計或教師創發之有關生命教育的教材教法資料。

	
	６
	規劃學生壓力調適及心理健康促進計畫活動，內容包括提升挫折容忍力及情緒管理等相關議題。
	
	說明活動名稱、辦理日期、地點、參與人員、場次及人次及相關資料。

	
	７
	透過舉辦學校日、親職教育講座、家長知能成長班或讀書會等方式，對家長宣導生命教育概念。
	
	提出舉辦生命教育宣導活動相關資料。

	創新及特色
	８
	針對生命教育內涵，辦理創新活動與學校特色
	
	提出辦理生命教育創新活動與學校特色相關資料。


承辦人：              單位主任：                   校長：
